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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名称 
上海汇众汽车车桥系统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园国路 211 号 

联系人 施尔昕 

项目名称 MQB 平台第二包制动盘配套项目 

项目简介 

上海汇众汽车车桥系统有限公司（子公司，以下简

称“汇众车桥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12日，为上海汇

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母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汇众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为：开发、生产、销售

汽车零部件、汽车制造业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模具

设计制造维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汇众车桥公司和上海汇众公司均位于上海国际汽车

城零部件配套工业园区内，其中汇众车桥公司位于园汽

路1299号，上海汇众公司位于上海市园国路211号和园福

路158-258号（属于同一厂区不同门牌号），上海汇众公

司厂区内有吴塘支流贯穿其中，将厂区分为南北两个部

分（北部厂区为园国路211号、南部厂区为园福路158-258

号），厂区厂房为上海汇众公司自有厂房，总建筑面积共

计113414.89平方米。 

为适应汽车零部件市场发展的需求，汇众车桥公司

投资10180万元，使用上海汇众公司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安

亭镇园国路211号2#建筑A区现有空置厂房，利用建筑面

积6580平方米，从事汽车制动盘的生产加工，即本项目。 

本项目于2017年9月取得了上海市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 证 明 （ 项 目 代 码 ：（ 上 海 代 码 ：

31011455741960X20171D2310004 ， 国 家 代 码 ：

2017-310000-36-03-009060）），建设单位于2018年2月委

托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编制了《上海汇众汽车车桥系

统有限公司MQB平台第二包制动盘配套项目职业病危害

预评价报告》（报告编号：11YP201806000240001）并通

过专家评审；建设单位于2018年9月委托上海建科检验有

限公司编制了《上海汇众汽车车桥系统有限公司MQB平台



第二包制动盘配套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

（ZP028-180030）并通过专家评审。 

建设项目

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

因素 

存在的主要职业

病危害因素 

噪声、高温、铸铁粉尘、氧化锌、矿

油精、聚二醇、烷氧基硅烷、乙基纤

维素、醋酸钠、乙二醛、硼酸、矿物

油、脂肪酸、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

胺、聚醚、醇醚类溶剂、二元羧酸等 

检测结果 

检测 

因素 

检测 

岗位 

合格 

岗位 

合格率 

（%） 

定点噪声 5 5 100% 

定点噪声 7 
不评

判 
/ 

定点噪声

（环境噪

声） 

1 1 100% 

个体噪声 6 6 100% 

铸铁粉尘

（其他粉

尘） 

6 6 100% 

氧化锌 1 1 100% 

现场调查专业技

术人员名单 
霍婷婷、杨明进 

现场调查时间 2019年1月10日 

现场采样、检测专

业技术人员名单 
慕海东、王之骏 

现场采样、检测时

间 
2019年4月2日-4月4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施尔昕、丁锦生 

评价结论

与建议 

1.本项目分类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2.本项目针对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环节采取了相

应的防护措施，改善了作业环境,结合用人单位提供的项

目基础资料，通过现场调查、检测和评价，得出以下评

价结论： 

1）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接触水平：本次评价对本项

目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了检测，各个检测点

的各项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卫生

标准。 

2）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本工程结合生产工艺采取



了防尘毒、防高温、降噪等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职业

病防护设施与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岗位相匹配、形式适宜、

运转良好，控制效果合格。 

3）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该公司为接触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配备了符合岗位需求的个人防护

用品，符合《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安监总

厅安健〔2015〕124号）、《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及

维护》（GB/T18664）等规范、标准的要求，并且现场操

作者都能自觉、正确使用各类个人防护品，符合《工作

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的要求。 

4）本项目作业场所的机械通风系统气流组织形式、

换气次数等参数符合《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

计规范》（GB50019-2015）和《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10）的相关要求。本项目已检测岗位的照度符

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的相关要求。 

5）经现场调查，本项目的辅助卫生用室配置合理，

数量足够，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的相关规定。 

6）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本项目车间内各区域按功

能布置，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基本符合《工业企业设计

卫生标准》（GBZ1－2010）的相关要求。 

7）职业卫生管理：该公司设有综合保障部负责职业

卫生管理工作，配有1名专职的职业卫生管理员，制定了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建立及本项目落

实情况基本符合《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47号)的相关要求。 

8）职业健康监护：该公司有相关的职业健康监护制

度，建立有职工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组织了接触职业

病危害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但检查项目不够完

善，需进一步改进。 

9）警示标识：经现场调查，本项目工作场所设置了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但设置不够完善，缺乏粉尘等危

害因素警示标识，部分符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

标识》（GBZ158-2003）的相关要求。 

10）应急救援：该公司制定了《生产事故综合应急

救援预案》、设置的应急救援设施部分符合《工业企业设

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相关要求，本次提出了完

善应急设施设置的建议。 



综上所述，本项目作业场所防护措施目前基本符合

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可

以申请竣工验收。 

如能在正式运行过程中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建议，建

立健全各项职业卫生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则正常运行

时可以符合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的要求，控制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达到保护作业人员

健康的目的。 

3.对项目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建议： 

1）应急救援设施整改性建议 

喷漆线调漆处以及清洗剂、防锈剂、切削液等化学

品使用地点应设置应急喷淋洗装置（可设置便携式洗眼

器），服务半径应不大于15米，并保证发生事故时在10s

以内能及时得到冲洗；同时这些化学品的使用地点应设

置防泄漏设施及吸附棉、收集装置等。应在作业区域配

备应急处置设备清单、个人防护用品清单及储存位置记

录，并做到救援器材定期检查、急救药物定期更换，确

保应急时的正常使用。应急救援设施存放处应有醒目的

警示标识，应确保劳动者知晓。应使劳动者掌握急救用

品的使用方法。现场应急救援设施应是经过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合格的产品，应安全有效，并建立相应的管理制

度，责任到位，有人负责，定期检查，及时维修或更新，

保证现场应急救援设施的安全有效性。 

2）针对职业病危害因素警示标识设置建议 

本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警示标识设置不完善，建议

参照下表设置，并设置告知栏，张贴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现场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等职业病防治相关内容。 

3）建设单位在职业健康检查工作中，体检项目应齐

全。 

4）加强设备设施维护的建议 

（1）建设单位需加强对生产设备、职业病防护设施、

应急救援设施等的管理维护，应严格按照制定的管理制

度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检查和更新，定期检测其

性能和效果，不得擅自拆除或停止使用，确保其处于正

常运行的状态。 

（2）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管理制度的规定，确立

各类防护设施的检修保养周期，记录检修情况及时间，

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和做好应急处理等，并做好设备维修



时、以及非正常状态下的防护措施。在进行设备检维修

作业等相关操作时应严格遵守相应的岗位操作规程，做

好个体防护和通风措施。 

5）加强个体防护用使用管理的建议 

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已制定的制度加强对个体防护

用品的管理及培训，加强对操作人员正确使用个人防护

用品的监督，确保人员能严格按照规定使用防护用品，

防止操作人员出现大意松懈导致的防护不到位而遭到职

业病危害因素的影响。 

6）职业卫生培训建议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用人单位

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5〕121号

的要求，应做到如下： 

a.应当建立职业卫生培训制度，保障职业卫生培训

所需的资金投入，将职业卫生培训费用在生产成本中据

实列支。要把职业卫生培训纳入本单位职业病防治计划、

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责任体系，制定实施方案，落实责

任人员。 

b.要建立健全培训档案，真实记录培训内容、培训

时间、训练科目及考核情况等内容，并将本单位年度培

训计划、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职业卫生

培训证明，以及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职业病危害

监测人员培训情况等，分类进行归档管理。 

c.要根据行业和岗位特点，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

训内容和培训学时，没有能力组织职业卫生培训的用人

单位，可以委托培训机构开展职业卫生培训。主要培训

内容如下： 

①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

防治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职业病危害防治基础知识，

结合行业特点的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

不得少于16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8学时。 

②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

治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标准，职业病危害防治知

识，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防控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

的维护与管理，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

不得少于16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8学时。职业病危害

监测人员的培训，可以参照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要求执

行。 



③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

业病防治法规基本知识，本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岗

位操作规程，所从事岗位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和防范

措施，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劳动者的职业

卫生保护权利与义务等。初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8学时，

继续教育不得少于4课时。 

④以上三类人员继续教育的周期为一年。用人单位

应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或者转岗导致

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时，要对劳动者重

新进行职业卫生培训，视作继续教育。 

7）职业卫生档案管理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卫生

档案管理规范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号）

的要求，该公司应将有关行政部门审核、建立的职业卫

生相关规章制度、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资料、作业场所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和职业卫生培训资料归档后保

存在公司相关部门。职业卫生档案内容包括： 

a.职业病防治责任制文件； 

b.职业卫生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c.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清单、岗位分布以

及作业人员接触情况等资料； 

d.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基本信息，以及

其配置、使用、维护、检修与更换等记录； 

e.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报告与记录； 

f.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发放、维护与更换等记录； 

g.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汇总资料，存在职业禁

忌证、职业健康损害或者职业病的劳动者处理和安置情

况记录； 

h.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有关技术资料，以

及其备案、审核、审查或者验收等有关回执或者批复文

件； 

i.其他有关职业卫生管理的资料或者文件。 

8）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47号）第二十条的

要求对职业病危害作业现场进行每年一次作业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发现浓（强）度超标的岗位，及时查

找原因，落实整改措施，以确保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达

到国家卫生标准。检测、评价结果存入企业职业卫生档



案，定期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报告并向劳动者公

布。日常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可参见本报告。

若后续日常运营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品种类发生改变，应

重新评定新增化学品的危害性，及时更新职业病危害因

素监测种类。 

9）预防性告知 

（1）根据本项目健全和完善公司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和职业病防治方案，并落实本次评价的各项建议。 

（2）建设单位若建构筑物功能、生产工艺和原辅材

料发生变更时，应再次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变更申报并

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 

（3）由于本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为非高温季

节，因此未进行高温的检测，建设单位应在高温季节及

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高温

作业点的检测并对高温防护措施控制效果进行评价。 

（4）本项目所在区域内的预留区域在新项目建设

时，可能会因为设备或物料增加而造成新旧设备职业病

危害因素交互影响，而导致本项目作业人员接触危害因

素的浓度/强度增加，因此在新项目建成后应及时监测本

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强度，开展每年的定期检测

工作，如果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强度发生变化，应及

时根据国家相关法规标准针对变化情况采取职业卫生培

训、职业健康监护、职业病危害告知等管理措施。 

（5）本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向当地职业卫生监

督管理部门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并按《工作场所

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2012〕第47号）、《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

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0号，

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和《上海市安全监管局关于贯

彻落实<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

法>的通知》（沪安监行规〔2017〕4号）的要求进行作业

场所职业健康管理。 

技术审查

专家组评

审意见 

见附件 

 



附件 1：专家评审意见 

 



 



 

 


